附件2

江苏省电机工程学会专业委员会考核评分表
（试行版）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专委会
	考评
内容
	分类
项目
	满分
	考核内容
	评分标准
	自评
分值
	考评
得分

	基础
工作
（20）
	组织
机构
	5
	专委会组织机构配置齐全，规则制度齐全，组织活动规范正常
	专委会组织机构配置齐全，规则制度齐全，组织活动规范正常（2分），每年召开工作会议（3分）
	
	

	
	工作
效率
	5
	及时响应，并落实学会或上级科协组织的相关活动（注1）
	较好组织落实相关活动（3分）；多次组织落实相关活动（5分）
	
	

	
	资料
管理
	10
	专委会活动总结、记录纪要完整齐全，能及时为学会网站提供活动信息报道（注2）
	活动有记录纪要（2分）；每年为学会网站提供专委会活动信息，录用1条（2分），2条（4分），3条（6分），4条及以上（8分）
	
	

	专业
活动（60）
	学术交流或专题研讨
	15
	组织开展学术交流或专题研讨、专题调研
	组织1次（3分），2次（6分），3次及以上（10分）
协助省学会开展学术交流、研讨、调研1次（2分），2次及以上（5分）
组织国内行业间、或省际间学术交流活动，另加5分；组织国际学术交流活动，另加10分。加分最多10分。
	
	

	
	科技服务、科技咨询或培训
	10
	组织专委会专家开展科技服务、科技咨询或培训，或组织专委会专家协助省学会开展科技服务、科技咨询或培训
	1次（3分），2次（6分），3次及以上（10分）
	
	

	
	科普
活动
	10
	专委会组织科普活动，或组织专委会专家协助省学会开展科普活动
	1次（3分），2次（6分），3次及以上（10分）
	
	

	
	创新
展览
	5
	组织或协助省学会开展科技创新展览
	1次（3分），2次及以上（5分）
	
	

	
	征集
论文
	5
	征集论文，并向省学会推荐论文
	征集论文5篇及以上，并向省学会推荐论文1篇及以上（2分）；论文8篇及以上，并向省学会推荐论文2篇及以上（3分）；征集论文10篇及以上，并向省学会推荐论文4篇及以上（5分）
	
	

	
	承担调研项目
	5
	开展政府部门、科协调研课题研究
	申报调研课题1项（3分）；申报并成功立项调研课题1项（5分）
	
	

	
	承担标准制定修订
	5
	开展团体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国家标准制定修订
	申报标准1项（2分），2项及以上（3分）；申报并成功立项标准1项（5分）
	
	

	
	科技工作者建议
	2
	为省学会提供科技工作者建议
	提供1条及以上（1分），1条被采纳（2分）
	
	

	
	学会
办刊
	3
	为学会承办的3份期刊提供智力支持
	承担《电力工程技术》约稿（2分）；组织委员在《江苏省电力技术监督》、《电力情报分析》撰写分析报告并被录用（3分）
	
	

	成果
绩效
（20）
	提升能力
	10
	开展省科协提升学会服务科技创新能力计划申报
	申报1项（5分），2项及以上（8分）；申报并取得1项10分
	
	

	
	举荐人才和项目
	5
	举荐人才、科技成果、科普基地、竞赛项目
	举荐省级及以上级别1项2分，2项及以上3分；举荐并取得省级及以上级别1项5分
	
	

	
	论文论著
	5
	出版科普书籍，研讨论文集
	出版标注有省电机工程学会的科普书籍1本5分，1本研讨论文集5分
	
	


说明：
（1）活动形式可以包括学术交流、科技服务、咨询调研、软科学研究、专题研讨、培训、科普活动、专委会论文评选等；
（2）必须是以专委会名义组织（包括独立主办、承办、协办以及联合主办、承办、协办等）的活动；
（3）考核满分100分，最高110分。除学术交流或专题研讨有最多10分加分外，其他项均无加分。

主任委员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专委会秘书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
